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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法律互惠适用的实践考察及进路优化

李思润
（上海海事法院 审判监督庭，上海　 ２００１３５）

　 　 摘要：为促进判决的国际流通，中国通过会议纪要形式对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严苛事实互惠标准进行调整，
明确采取法律互惠标准，并在案件中加以实践。 然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法律互惠认定标准的适用认识不一、域
外判例查明有疏漏、举证责任不明确等问题。 因此，亟需厘清法律互惠适用的审理思路并进行相应规则设计。 全球

范围内，互惠原则的适用正经历价值转变，各国致力于形成统一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规则体系，而中国基于扩大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考量，将持续采用较为开放的法律互惠标准。 目前，法律互惠的适用规则和指引体系尚不完

备，在完善中国法律互惠适用时，可采用“无实质性差异”和“存在合理可能性”等认定标准，将先例作为审查的参考

因素，并明确证明责任分配。 此外，需构建相关审判工作机制，支持外国法查明创新，加强规则和案例指引，推动法

律互惠适用的进路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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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跨国民商事纠纷不断涌现。 为更好促进经贸交往，优化国际化、
法治化营商环境，必须推动民商事判决的跨国流动，而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即是重要的手段。 互惠原则是承

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核心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第 ２９８ 条、第 ２９９
条，中国法院依照中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对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申请进行审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简称《会议纪要》），明确了对

互惠关系的司法认定意见，列举了法律互惠、谅解或共识互惠、互惠承诺三种情形。 然而，《民事诉讼法》及
《会议纪要》相关条文均为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以何种思路、何种流程进行互惠原则审查尚不明

确，且仍存在对法律互惠认定标准的适用认识不一、外国法及先例查明不全、举证责任界定不明等问题。 基

于此，笔者通过对中国互惠原则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分析尚存问题，以期为中国法院更准确地适用法律互

惠提供建议，进而推动规则完善。

一、问题检视：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司法互惠关系是不断发展的，特别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的背景下，商品和要素流动

愈加频繁，需要构建有利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司法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服务保障进一步

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司法态度认定互惠关系”，正因如此，中国对互

惠原则的认定标准经历了演进。
（一）中国采用互惠标准的价值取向转变

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依据主要有两种，一是根据国际条约或两国签订的双边民商事司法协

助条约认定，二是根据互惠原则认定。 由于现今尚未有中国签署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相关国际条约生效，
且中国与经贸关系密切的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等）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中都未提及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所
以大多数情况下还需以互惠原则为标准进行认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采取以防护为主的事实互惠标准，即以外国法院是否有承认和执行中国民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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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的先例为认定国家间互惠关系的标准。 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曾经较为严苛的事实互惠

标准已不能适应当下的形势。
２０１５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要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司法协助，积极促成互惠关系的实现。 ２０１６ 年，“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

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成为中国首次承认新加坡判决的案件，①在司法实践上对相关的政策予以呼

应。 ２０１７ 年，《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南宁声明》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国形成了推定互惠的共识，即
针对东盟各国，如对方国家的法院不存在以互惠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本国民商事判决的先例，即可推定与

对方国家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２０２１ 年，《会议纪要》对法律互惠予以明确。 中国互惠原则适用的价值取向展

现了从保守到开放，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这既顺应了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也与互惠原则的设定目标相

契合。
（二）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案中互惠原则适用的基本情况

在采用事实互惠这一标准时，中国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案件占绝大多数，且实践中也存在判

决作出国有先行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实例但中国法院仍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的情况，具体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国法院以无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案件

案件名称 裁判作出时间 原审国 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
原审国此前是否
承认和执行过

中国判决

日本公民五味晃申请承认和执行日本法
院判决案

１９９４ 年 日本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否

德国法兰克福融资租赁合同案 ２００１ 年 德国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否

株式会社鲍屋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判
决案

２００１ 年 日本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否

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申请承认和执行英
国法院判决案

２００４ 年 英国
原审法院不具有国际管辖权，且中英缺
乏条约和互惠关系。 否

弗拉西动力发动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
行澳大利亚判决案

２００６ 年 澳大利亚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否

株式会社 ＳＰＲＩＮＧ ＣＯＭＭ 申请承认和执
行外国法院判决案

２０１１ 年 韩国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是

董斌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
决案

２０１４ 年 乍得
原判决的法律效力无法判定，且缺乏条
约和互惠关系。 否

简永明申请承认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４ 年 马来西亚
申请人无法证明该判决为生效判决，且
缺乏条约和互惠关系。 否

张晓曦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首尔南部地
方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５ 年 韩国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是

艾斯艾洛乔纳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以色
列耶路撒冷裁判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７ 年 以色列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是

赫伯特·楚西、玛丽艾伦·楚西申请承
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７ 年 美国
无条约和互惠关系。 申请人援引美国法
院承认中国判决的案例，但未被采纳。 是

　 　 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案件数量很少，笔者根据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检

索及此前学者的研究进行不完全统计，得到 １３ 件案件，如表 ２ 所示。② 近年来中国的司法实践逐渐发生转

变，开始采用法律互惠的认定标准，即如果根据判决作出法院所在国法律，中国法院作出的民商事判决能够

得到该国的承认和执行，就可以认定存在互惠关系。 这显示出中国司法态度向积极促成互惠关系的方向

倾斜。
自 ２０２０ 年以来，中国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案件数量较此前呈上升趋势，２０１３ 至 ２０１９

年间共有 ６ 件案件，而 ２０２０ 至 ２０２５ 年间有 １０ 件案件。 且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未出现因不存在互惠关系拒绝承

①

②

参见《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ｚｉｘｕｎ ／
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 ／ ４４７２２．ｈｔｍ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５４２ 条对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有特殊规定，故该类判决
不在笔者探讨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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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案例。 这说明中国逐渐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推动判决的国际流通。
表 ２　 中国法院适用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案件

案件名称 裁判作出时间 原审国 认定存在互惠关系的依据

Ｓａｓｃｈ Ｒｕｄｏｌｆ Ｓｅｅｈａｕｓ 申请承认德国 Ｍｏｎｔａｂａｕｒ 地方法院破产裁定案 ２０１３ 年 德国 事实互惠

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６ 年 新加坡 事实互惠

刘利与陶莉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７ 年 美国 事实互惠

纳尔科公司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８ 年 美国 事实互惠

崔综元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水原地方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９ 年 韩国 事实互惠

海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承认新加坡民事判决案 ２０１９ 年 新加坡 未明确说明

彼克托美术式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２０ 年 韩国 事实互惠

温晓川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２０ 年 美国 事实互惠

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 ２０２１ 年 新加坡 法律互惠及事实互惠

蒋辉、黄骏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 ２０２２ 年 美国 事实互惠

ＳＰＡＲ 航运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判决案 ２０２２ 年 英国 法律互惠

ＤＡＲ 申请承认亚琛地方法院破产裁定案 ２０２３ 年 德国 法律互惠

上海某会社申请承认外国法院民事裁定案 ２０２３ 年 日本 法律互惠

南宁某旅行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２４ 年 泰国 推定互惠

金麦国际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 ２０２５ 年 新加坡 法律互惠及事实互惠

赵某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 ２０２５ 年 新加坡 共识互惠

　 　 （三）中国法院适用互惠原则的问题剖析

面对愈加深入的对外开放格局，后续跨国民商事案件数量必然会增加，但中国互惠原则适用的体系尚未

成熟，实践中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对法律互惠认定标准的适用认识不一

由上述表格可见，中国互惠原则的适用经过了漫长的演进进程。 在“日本公民五味晃申请承认和执行

日本法院判决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曾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复函，指出中国与日本没有缔结或者参加

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国际法条约，也未建立相应的互惠关系，对日本国法院的判决应不予承认

和执行。① 此后很多案件的处理遵循了该复函的精神，对外国是否有承认中国判决的先例进行严苛的审查，
展现出事实互惠的深远影响。 但近年来互惠原则司法适用政策逐渐放宽，从 ２０２１ 年“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案”中即能看出转变。 该案中，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与新加坡共和国最高法院关于法律查明问题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载明新加坡法院可以根据普通法的

规定执行中国法院判决，所以两国间存在法律互惠。② 同时，该案也强调了新加坡曾有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

的先例，所以按照事实互惠标准也可以认定两国存在互惠关系。 但该案的裁判将法律互惠与事实互惠作为

并行的标准分别进行论证，不同于《会议纪要》中单独规定的法律互惠标准，表明案件审理对于存在先例与

法律互惠成立之间的关系仍不明晰。
另外，对于多法域国家的互惠关系认定也未有明确标准。 “刘利与陶莉等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

事判决案”是中国法院首次承认美国法院判决的案件。③ 该案中，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有承认中国判决的先例，即“湖北葛洲坝三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诉

美国罗宾逊直升机有限公司案”，④中国与美国间存在互惠关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法院的判决应予承认。⑤

而在“赫伯特·楚西、玛丽艾伦·楚西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案”中，申请人申请承认美国宾夕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人民法院应否承认和执行日本国法院具有债权债务内容裁判的复函》。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９）沪 ０１ 协外认 ２２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李双利、赵千喜：《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互惠原则的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９６ 页。
Ｓｅｅ Ｈｕｂｅｉ Ｇｅｚｈｏｕｂａ Ｓａｎｌｉａｎ Ｉｎｄ．， ｅｔ ａｌ． ｖ．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Ｎｏ．０９⁃５６６２９（９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１） ．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鄂武汉中民商外初字第 ０００２６ 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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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尼亚州法院作出的判决，向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湖北葛洲坝三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诉

美国罗宾逊直升机有限公司案”的相关信息，但法院未予采纳，也未说明理由，而是直接认定中国与美国不

存在互惠关系。① 两个案件不同的处理方式，反映出两方面问题：一是不同法院对互惠关系认定标准未达成

有效统一，各法院如何推进互惠原则的统一适用仍有待明确；二是美国作为多法域国家，不同州拥有不同的

法律，承认和执行美国判决是单独考察中国与某一州是否存在互惠关系，还是根据美国承认外国判决的总体

倾向进行考虑，这个问题尚待解答。
２．对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先例查明不全面

在中国法院依据事实互惠标准认定互惠关系的案件中，申请人大多向法院提供了外国曾存在承认中国

判决的相关证明，而在申请人未能提供相关案例时，中国法院对于先例的查明时有缺漏。 如在 ２０１７ 年的“艾
斯艾洛乔纳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以色列耶路撒冷裁判法院民事判决案”中，法院认为中国与以色列没有互

惠关系，故驳回了申请人的申请。② 但实际上，以色列特拉维夫法院曾在 ２０１５ 年承认了江苏省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判决。 在 ２０１５ 年的“张晓曦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首尔南部地方法院民事判决案”中，法院未说

明理由即认定中国与韩国不存在互惠关系。③ 但事实上，韩国法院在 １９９９ 年就曾承认和执行过中国判决，④

直到 ２０１９ 年的“崔综元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水原地方法院民事判决案”，法院才以该先例为依据，认定中国

与韩国间存在互惠关系。⑤

对于外国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先例的查明不足也能延伸到对外国法律的查明上。 《会议纪要》已明确

将法律互惠作为认定标准，那么查明并审查判决作出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相关法律就是案件审理中的

重点，如果查明不到位或有缺漏，则可能会导致错误后果。 另外，《会议纪要》第 ４４ 条第 ３ 款将互惠承诺作

为认定互惠关系存在的标准之一，在审查时需要明确判决作出国没有以不存在互惠关系为由拒绝承认和执

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若适用互惠承诺，则必然需审慎查明先例，避免产生错漏。
３．互惠关系的举证责任不明确

此前，中国法院审查互惠关系多是依赖申请人提供的外国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先例。 但近年来对申

请人的举证责任要求有所降低，如“崔综元申请承认和执行韩国水原地方法院民事判决案”中法院主动对韩

国存在承认中国判决的先例进行查明。 然而，在表 ２ 案例的裁判文书中，常见“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

实”或“被申请人没有证明该国存在拒绝中国判决的先例”等表述，事实上是课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相应的

证明责任。 但《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对互惠原则进行了概括性规定，《会议纪要》作为涉外商事海

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文件，也未详细规定互惠关系认定的举证责任。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

举证责任，法院应否承担互惠关系认定中的外国法律查明的责任，都需进一步细化。

二、价值思辨：互惠原则的国际发展趋势及中国因应

如前文所述，中国近年来对互惠原则的适用频次呈递增趋势，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重要条件，互
惠要求居于首要地位。⑥ 国际上互惠原则的适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流通发生改变，在坚持统筹国内法

治和涉外法治的过程中，更应分析国际规则发展并明确中国的规则制定方式。
（一）适用互惠原则的国际发展趋势转变

互惠原则普遍被认为起源于胡伯的“国际礼让说”，胡伯提出这一理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法律选择的依

据问题，⑦而后延展到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领域。 国际礼让与国际法司法主权原则关系甚密，其出发点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６）赣 ０１ 民初 ３５４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闽 ０１ 协外认 ４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沈中民四特字第 ２ 号民事裁定书。
Ｓｅ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ｖ． ５ １９９９， ９９ Ｇａ Ｈａｐ ２６５２３（Ｓｅｏｕ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ｏｕｒｔ） ．
参见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８）鲁 ０２ 协外认 ６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互惠原则》，载柳经纬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８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第 ４５ 页。
参见刘仁山：《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司法礼让原则———对英国与加拿大相关理论及实践的考察》，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０ 年

第 ５ 期，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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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损害本国主权权利的情况下，使他国的法律或判决在本国发生效力。 以此为来源，互惠原则更多关注的

是国家利益，认为本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是因为期待该外国也能承认和执行本国的判决，国家在跨国司法

领域应承担一定的义务，以期达到互利、共同获益的结果。 １９ 世纪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中将互惠原则引入

民事诉讼程序，此举随后被多国效仿。① 但也有学者评价互惠原则相较于国际私法规则更像政治规则，是政

治、礼貌、诚信的模糊界限，互惠不能合理保护当事人权利，是对保护的“心理”需求。②

此后，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更多关注当事人的私人利益，在英美法系出现“既得权说”及“债务说”。 “既
得权说”认为，当事人在一法域合法取得的权利系既得权，他国应当予以尊重。③ “债务说”源于英国判例，认
为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作出判决，即在双方当事人间创设了债务，根据形成的债务关系，英国法院对该判决

可予以承认和执行。④ 在这两种理论下，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均不以互惠为前提，英美法系国家基于此采用

普通法原则审理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案件。 而后，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也受国际私法理论影响，在立法中放弃

互惠原则，如比利时、波兰、瑞士。
不可否认的是，互惠原则的适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各国均怀揣着对互惠的期待，但因国内法不

同，对互惠的认定标准不同，可能出现适用偏差。 根据“博弈论”这一经济学理论，在两国无法明晰对方的行

动时，易陷入“囚徒困境”，进而出现相互报复的局面。 而且，现代民事诉讼多倾向于当事人主义，民商事判

决的跨国流通也应关注当事人私人利益的合法保护，而不仅局限于代表国家利益的互惠。 所以，一些国家希

望建立统一的国际机制，稳定、明确地推进判决的国际流通。 以此为基础，２０１９ 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 ２２
届外交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简称《海牙判决公约》）通过，成为首个全

面确立民商事判决国际流通统一规则的国际文书。 该公约的谈判历经数十年，曾因美国反对公约沿用欧洲

体系一度被搁置。 ２０１２ 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决定重启谈判，经过多次修订，《海牙判决公约》最终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获得通过。⑤ 该公约规定了各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基本规则、审查条件及具体程序，⑥

条目式地列举了承认或拒绝外国判决需审查的内容，赋予判决的国际流通很强的确定性。 《海牙判决公约》
的通过，表明国际社会对实现法院判决的全球性流通的意愿空前强烈，⑦如果签署并批准该公约，在承认和

执行外国判决的问题上就可以放弃互惠原则，按照公约规则进行逐项审查。
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对互惠原则的适用逐步减弱，更希望通过《海牙判决公约》这类国际条约将承认和

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明确化，增强民商事判决国际流通的确定性。
（二）国际趋势下中国坚持沿用互惠原则的现实考虑

从《海牙判决公约》的谈判过程看，中国是支持形成国际统一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规则体系的，派出

了来自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武汉大学等机关和院校的代表参与公约谈判。⑧ 另外，从中国签署的双边民

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看，条约的条文也吸收了国际规则和国际做法，明确列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而
非采用互惠原则判断。 然而，《民事诉讼法》及《会议纪要》仍将互惠原则作为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重要依

据。 笔者认为，此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考虑。
首先，国际公约发挥实效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 中国虽然确认了《海牙判决公约》的内容，但距

离签署和批准该公约应当还有较长的时间。 即便中国加入《海牙判决公约》，公约的应用有相对性，只在缔

约国之间有效，而需要承认和执行的外国判决不一定由缔约国作出。 在这种情况下，互惠原则仍将发挥重要

作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王雅菡：《互惠在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立法中的功能和利益衡量》，载黄进、肖永平、刘仁山主编：《中国国际私法与比较法年
刊》第 ２９ 卷，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２８２ 页。

Ｓｅｅ Ｂéｌｉｇｈ Ｅｌｂａｌｔｉ，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Ａ Ｌｏｔ ｏｆ Ｂａｒｋ Ｂｕｔ Ｎｏｔ Ｍｕｃｈ Ｂｉｔ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３：１８４， ｐ．２１５（２０１７）．

参见黄进主编：《中国的区际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３５ 页。
Ｓｅｅ Ｓｃｈｉｂｓｂｙ ｖ． Ｗｅｓｔｅｎｈｏｌｚ， （１８７０） ＬＲ６ ＱＢ １５５．
参见宋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及对我国的影响》，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８８ 页。
Ｓｅ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ＨＣＣＨ（１３ Ｍａｙ ２０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ｃｃｈ．ｎｅｔ ／ ｅｎ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ｆｕｌｌ⁃ｔｅｘｔ ／ ？ ｃｉｄ ＝ １３７．
参见范冰仪：《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适用互惠原则的实证研究》，载《国际经济法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７ 页。
参见徐国建：《建立法院判决全球流通的国际法律制度———〈海牙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立法资料、观点和述评》，载《武大国

际法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１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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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许多与中国有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仍在采用互惠原则。 俄罗斯采取的是严格的事实互惠，德国作

为大陆法系国家，在众多国际私法理论的影响下也仍然沿用互惠原则。 另外，除一些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

外，大多数亚洲国家仍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互惠原则的适用，如韩国、日本、越南等国。① 根据亚洲商法研究

所外国判决项目的相关报告，亚洲商法研究所曾尝试推动亚洲国家形成统一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则，
但各国意愿并不强烈，且囿于互惠原则适用的不同，统一规则的推动仍需时日。②

再次，互惠原则虽具有较强的国家利益底色，但并不妨碍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 互惠原则具有一定的激

励和支持作用，在本国立法中规定互惠原则，形成博弈论中的合作战略，能够促使外国承认本国判决。 达成

国际流通目的即是最好的保障当事人利益的方式。 互惠原则适用的制度和技术是更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为

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及报复闭环，需适当放宽互惠关系认定标准，甚至在他国未给予中国互惠的情况下先

行给予互惠。 表 ２ 中 ２０２３ 年的两个案例均为此种情况，在英国、日本未有承认中国判决先例的情况下，依据

法律互惠承认外国判决，彰显了中国对互惠关系认定开放包容的司法态度。
当前仍需明确的是，推定互惠并未被明确规定为互惠关系认定的标准。 推定互惠被学界视为一种回归

互惠原则本质的认定标准，③在起草《会议纪要》时，最高人民法院也曾考虑规定推定互惠，但最终版本未予

采纳，④原因是其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 一方面，部分国家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已不

再采用互惠原则，使得推定互惠的“以互惠为由拒绝”没有着力点。 如对于希腊、比利时、葡萄牙等要求对外

国判决进行实质性审查的国家，⑤如果该国未有拒绝先例，中国仍可根据推定互惠认定两国存在互惠关系，
由此会导致中国单方面承认和执行该国判决的被动局面。 另一方面，以存在拒绝先例为由进行推定会以偏

概全。 判决作出国没有拒绝先例并不能表明未来中国的判决一定被承认，反之，即使存在拒绝先例也不能表

明未来中国的判决不会被承认。⑥ 而对于曾以互惠为由拒绝承认中国判决的国家，如日本，适用推定互惠将

导致中国永远无法承认和执行日本的判决，不利于推动判决跨国流通。
推定互惠为互惠原则的司法实践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⑦具有重大的突破性意义，但至今仍未有司法实

践加以适用。 当事人在他国投入大量经济、时间成本，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诉讼，如果判决在国内无法得到

承认和执行，将对其从事经济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是国际民事诉讼的最终

归宿，⑧法律互惠的认定标准具有较大的灵活处理空间，在比较两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法律规定时

不受是否有先例的制约，且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审查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从而给予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和个

人稳定的预期。⑨

三、进路建构：中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法律互惠的审查标准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２９９ 条和第 ３００ 条的规定，互惠原则审查是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前置程序，即
先审查互惠关系是否成立，再判断有无其他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 如两国间不存在互惠关系，则没有必要

再去审查间接管辖权、正当程序、欺诈、平行诉讼、公共政策等条件。 如互惠关系成立，则根据法律规定进行

逐项审查。 《会议纪要》第 ４４ 条明确认定存在互惠关系的三种并列情形：法律互惠、谅解或共识互惠、互惠

承诺。 谅解或共识互惠需与特定国家形成承认和执行判决领域的意向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和《第二届中国—东盟大法官论坛南宁声明》均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新加坡］张瑞苓主持：《外国判决在亚洲的承认和执行》，郭玉军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７３⁃８０、１２５⁃１３９、１４６⁃１５７ 页。
Ａｄｅｌｉｎｅ Ｃｈｏｎｇ，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６：３１， ｐ．３２（２０２０） ．
参见张先砉：《“一带一路”背景下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中推定互惠原则的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６６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著：《〈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２９６ 页。
参见沈红雨：《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 页。
参见李旺：《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互惠原则》，载《南大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９ 页。
参见张勇健：《“一带一路”背景下互惠原则实践发展的新动向》，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第 ２ 版。
参见韩德培：《国际私法》（第 ３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５３５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著：《〈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版，第 ２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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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此种文件。 互惠承诺则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作出，受两国间外交、政治关系等因素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特

殊性，所以多数案件还需以法律互惠作为认定标准。
（一）审查外国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法律的判断标准

根据《会议纪要》，在查明判决作出国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方面的法律后，需判断中国法院的民商

事判决能否在该国得到承认和执行。 这一规定要求将中国判决置于外国法域进行审查。 以何种标准判断中

国判决能否被承认是首要问题。
１．采用“无实质性差异”判断标准

在案件审理中，中国法院法官如果试图以外国法官的视角直接分析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审理思路，需
全面理解陌生法域的法律规定和实践操作，这对审判人员来说难度较大。

在审查外国法律时，直观的做法就是将外国法与本国法进行类比，将陌生的法律放置于熟悉的法域中比

较，进而得出判决能否得到承认和执行的结论。 比如在日本，外国判决的效力是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和
《日本民事执行法》的规则来确定的。① 《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１１８ 条第 ４ 款明确规定，外国判决如要得到承

认，“需要有双方互惠的保证”。 １９８３ 年，日本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互惠关系认定的标准，即只要判决

作出国的法律在承认外国判决的条件上，与日本法律的相关要求基本一致，或在关键要素上不存在显著差

异，即可视为双方存在互惠的保证。② ２００３ 年大阪高等法院拒绝承认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大
阪高等法院分析了中国法律的内容，认为中国是以司法协助条约为前提来判断是否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与
日本不同，且因中日两国经济体制不同，根据中国的法律很难认为日本法院作出的财产类判决能在中国得到

承认。③

与日本相似，韩国也明确规定了“无实质性差异”的规则。 《韩国民事诉讼法》第 ２１７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

定，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之一是韩国与相关外国之间存在互惠保证，④如果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

判决的相关规定与韩国法律不明显失衡，且其中的重要条件无实质性差异，则可以认定双方存在互惠关系。
韩国最高法院的态度也较为明确，互惠关系并不一定以公约或条约为保障，法律法规、习惯法、司法判例或惯

例均可以作为认定互惠关系存在的依据。 即便给予韩国法院判决互惠的实际案例尚不存在，有得到互惠关

系的明确预期亦可。⑤ １９９９ 年，在中国不存在承认韩国判决先例的情况下，首尔地方法院承认了山东省潍坊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定中韩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不同于日本、韩国将本国法律与外国法律进行比较的做法，《会议纪要》以“该法院所在国法律”为审查

对象。 但实践中，可以借鉴域外做法，将“重要条件无实质性差异”的思路适用于普通法和成文法国家。 如

果两国对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重要条件基本一致，则可判断中国判决也可以在对方国家得到承认和执

行，从而认定互惠关系存在。 这样的审查思路也正契合互惠原则“对等”的内涵，是实现具体审查条件“对
等”的方式。 笼统来讲，只要外国法律没有规定极其严苛的互惠条件或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中国的判

决便有可能在外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直接认定互惠关系成立会稍显草率。 而在查明判决作出国承认和执行

有关法律后，判断该国设置的条件是否与中国实质性相同或更为宽松，即能判断两国互惠关系审查是否实质

“对等”。 在确认重要条件的相似性后，再认定互惠关系的成立，具有更坚实的基础。
比如对于承认英国法院判决的申请，已查明英国对不同原判决作出国的判决采用不同的方式承认和执

行。 以互惠为条件的情形存在于依照《英国外国判决（互惠执行）条例》进行外国法院判决登记的情况。 对

于中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则适用普通法规则。 在普通法规则下，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需满足以下条件：该
外国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判决具有终局性；判决内容是金钱给付判决，而非税收、罚款、罚金类判决。⑥

这与《民事诉讼法》第 ３００ 条的排除要件基本一致，能够得出重要条件无实质性差异的结论，由此可认为中

国判决在英国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进而认定两国间互惠关系成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新加坡］张瑞苓主持：《外国判决在亚洲的承认和执行》，郭玉军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７３ 页。
参见冯茜：《日本法院对我国财产关系判决的承认执行问题研究》，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
Ｏｓａｋａ Ｈｉｇｈ Ｃｏｕｒｔ，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ｐｒｉｌ ９， ２００３：Ｈ．Ｊ （１８４１） １１１ ［２００４］ ．
参见［新加坡］张瑞苓主持：《外国判决在亚洲的承认和执行》，郭玉军等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２５ 页。
Ｓｅｅ Ｓｕｎｇ Ｈｏｏｎｅ Ｌｅ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Ｌａｗ， Ｖｏｌ．６：１１０， ｐ．１３５（２００６）．
参见肖彬：《英国法律关于对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载《山东审判》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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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综合考虑“存在合理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在查明法院所在国法律时，不应只局限于法律条文本身，还应结合该国的司法政策、法律适用方式等一

并考虑。 法律的价值在于适用，对外国法律的判断也需结合具体实践和司法环境进行综合研判。
２００６ 年，柏林高等法院承认了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该案法官在对外国法律进行审

查时，从有利于双方民商事交流的角度进行互惠关系的分析。 判决书中指出，如果双方都以对方承认自己国

家判决为承认对方判决的前提，那事实上永远不可能发生互惠。 需要判断的是一方先承认后对方是否可能

跟进，考虑到中国法律中有互惠原则的规定，应认为此后中国是有可能跟进的。① 该案对互惠关系的判断是

基于对中国日后承认德国判决的“合理可能性”的分析，从实践来看可以认为是对法律互惠的扩大应用。 实

际上，《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并未规定应当如何审查互惠保证的存在，但实践中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２０１７ 年，以色列高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特拉维夫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依据互惠原则认定江苏省南通

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可以在以色列执行。 《以色列外国判决执行法》第 ４ 条对执行外国判决明确提出互

惠要求，并规定如果根据一国法律以色列的判决无法得到执行，则不应认定该国判决在以色列能够得以执

行。 在特拉维夫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法官就明确指出，证明互惠关系仅需证明外国法院承认以色列法院判

决具有“一定可能性”，②这一观点也得到以色列高等法院的支持。 主审该案的 Ｙ． Ｄａｎｚｉｇｅｒ 法官认为，即便该

国未有执行以色列判决的先例，只要该外国法院的司法实践有明显的改变趋势，使得该国有承认以色列判决

的“合理可能性”，也应认定满足互惠条件。 在裁判过程中，以色列法官还审慎考量了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固

性，若在该案中拒绝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则可能会对双方之间的商业合作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

能损害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③

判断互惠的“合理可能性”，即要对两国司法政策发展方向进行判断，一方面从合作的角度推测对方能

否跟进，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两国外交及经贸往来关系。 在不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的当下，各国间民商事

往来愈加频繁，判决境外承认和执行的现实需求扩大。 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各国间在承认和执行外国

判决这一问题上将不限于单回合博弈，更多的是多轮次、多回合的博弈，所以不应只分析单次的成本收益，而
应以整体视角考虑多轮次的结果。④ 从多轮次博弈出发，各国如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不能只局限于“拒绝”
带来的单次收益，而需考虑“拒绝”对整体经贸发展带来的影响。 这也属于“合理可能性”的一种推断，如两

国间经贸交往日益密切，该国的司法案例及有关政策表明其认同推动国家间判决互认的全球性趋势，则可以

采取更为灵活的互惠关系认定标准，不应对判决作出国相关法律理解得过于严苛。
此种“合理可能性”不仅包含法律规则中互惠关系成立的可能性，也包含判决作出国是否会给予对等回

应的可能性，而后者有赖于两国之间稳定的民商事交往和经贸往来。 此外，中国法院也应当基于国家间的经

济交流发展趋势，⑤保障法院判决的稳定性和流通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合理可能性”也包括他国的政策

或措施向不利于判决国际流通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如若出现此情况，即使该国法院曾经承认或执行过中国

法院判决，也可将此种可能性纳入考量范围，综合考虑是否认定互惠关系存在。
（二）承认或拒绝中国判决先例的合理运用

在采用事实互惠标准时，需要查明外国法院是否有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 由前文的案例分

析可以看出，过于依赖先例可能导致不利后果。 比如“日本公民五味晃申请承认和执行日本法院判决案”以
未有先例为由拒绝承认日本法院判决，对后续日本法院的裁判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大阪高等法院、东京高等

法院都曾援引该案，认为中国法院已明确中日之间不存在互惠关系。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ＫＧ， １８．０５．２００６⁃２０ Ｓｃｈ １３ ／ ０４．
参见刘国林：《开创先例，以色列法院首次承认和执行中国民商事判决案》，载《中国律师》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２４ 页。
参见陈亮、姜欣：《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互惠原则的现状、影响与改进———从以色列承认和执行南通中院判决案出发》，载《法

律适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７ 页。
参见郑维炜、严嘉琪：《涉外法治视域下跨境破产互惠原则的理性思考———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４１ 页。
参见贺连博、李相儒：《双循环战略下互惠原则的法律困境与中国方案》，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７ 页。
Ｓｅｅ Ｓａｔｏｓｈｉ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Ｎｏ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Ｇａｒ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ｕｒｔ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ｏ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ｓ ａ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Ｄｅｂｔ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５７：２８７， ｐ．２９８（２０１４）；冯茜：《日本法院对我国财产关系判决的承认执行问题研究》，载《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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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互惠原则的审查适用法律互惠，但并不意味着先例需要被完全摒弃，适当引用和参考先例仍对案件

审理有益。 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大多会将查明对方国家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先例作为证据材料提交，用
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但鉴于当前中国采取法律互惠认定标准，承认或拒绝的先例不应作为证据

或认定互惠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而是作为综合参考因素。 一般而言，如某国存在承认中国判决的先例，符
合事实互惠的标准，即便不查明该国法律，也可以适当推定依据该国法律，中国法院的判决能够得到承认和

执行，同样符合法律互惠标准。 如果符合法律互惠标准，又存在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
则有充分的依据认定两国间存在互惠关系。① 在审查时，应优先以法律互惠标准进行综合分析，如果符合法

律互惠标准，并且判决作出国存在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的先例，则可作为互惠关系存在的补强因素。
如果判决作出国没有先例，中国也可以依据综合判断先行一步。 “ＳＰＡＲ 航运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判

决案”首次采用法律互惠标准承认英国法院判决，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先行给予互惠的案例，释放出更为积极

的信号。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在“ＳＰＡＲ 航运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外国判决案”作出裁判后，英国高等法院承认和执

行了两份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首次对中国判决进行了承认和执行。②

虽然在裁判文书中，法官主要针对中国判决中“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是否违反英国强制性规定进行论

述，并未提及互惠，但不可否认，在中国承认英国法院判决后，英国法院才如此作出裁判，说明了中国司法态

度的重要作用。
另外，即使判决作出国曾拒绝承认和执行中国判决，也不应草率地认定两国间不存在互惠关系。 “以色

列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承认俄罗斯判决案”中，特拉维夫地方法院认为，虽然俄罗斯曾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判

决，但根据俄罗斯判例法的发展情况，如以色列能提供互惠的保证则判决很可能在俄罗斯得到承认和执

行，③这一做法值得中国借鉴。④

（三）针对多法域国家采取灵活的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美国作为联邦国家，各州之间法律各有不同，适用法律互惠标准时无法进行统一的认定。
１８９５ 年的“希尔顿案”为美国此后互惠原则的适用及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打下了基础，⑤但后来国际私

法应回归于私法领域的观点逐渐确立，为统一各州规则，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于 １９６２ 年制定了《美国承认外

国金钱判决统一法》。 ２００５ 年该法案经过修订，对适用范围、举证责任等条款进行了更新。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有 ２９ 个州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采用 ２００５ 年法案，１０ 个州采用 １９６２ 年法案，其余地区则按照普通法或

本州的特殊规则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⑥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可以以州为对象，判断是否与某一州之间成立互惠关系。 因认定互惠

关系的标准为法律互惠，需审查对象为判决作出法院所在地的法律，如法律体系或法律内容不同，则审查所

依据的基础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同。 所以，即使在同一国家内也不可一概而论。 可以参照韩国与美国

部分州及加拿大部分省之间成立互惠关系的做法，将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外国”扩大为“外国（地
区）”，⑦认定中国与外国特定地区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建议考虑在后续司法解释中增加解释“外国”概念的

条款，或者通过后续发布指导性案例进行司法实践指导。
另外，在进行互惠关系审查时应明确《会议纪要》规定的三类互惠认定标准的适用顺序，应当先判断中

国与法院所在国是否有互惠谅解共识或互惠承诺，若无，则根据法律互惠审查标准进行判断。 综合以上分

析，大致可以形成互惠关系认定的审理思路，如图 １ 所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陶凯元、杨万明、王淑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１６０１ 页。
Ｓｅｅ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Ｊｉｕｄａｎｇ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 Ａｎｏｒ ｖ． Ｋｅｉ， ［２０２２］ ＥＷＨＣ ３２６５．
Ｓｅｅ Ｓｅｒｇｙ Ｕｓｏｓｋ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Ｃｏｕｒ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ｓｅｓ ａ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ＣＩＳ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ｃｉｓ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０３ ／ ０１ ／ ｉｓｒａｅｌｉ⁃ｃｏｕｒｔ⁃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ａ⁃ｒｕｓｓｉａ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参见沈红雨：《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 页。
Ｓｅｅ Ｈｉｌｔｏｎ ｖ． Ｇｕｙｏｔ， １５９ Ｕ．Ｓ． １１３ （１８９５）．
Ｓｅ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ｏｎｅｙ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ａｗｓ．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ｏ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Ｋｅｙ＝ａｅ２８０ｃ３０⁃０９４ａ⁃４ｄ８ｆ⁃ｂ７２２⁃８ｄｃｄ６１４ａ８ｆ３ｅ，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３ Ｍａｙ ２０２５．
参见王振谦：《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中互惠原则的适用———从宏观启示到微观建议》，载《西部法学评论》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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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互惠原则适用审理思路流程图

四、制度完善：法律互惠适用的配套规则及审判工作机制的完善路径

２０１７ 年，最高人民法院曾计划发布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单独司法解释，并已起草了建议稿，但多

年未获通过。 可见，针对这一问题制定特定案由司法解释面临较大阻碍。 因此，在司法解释中详细阐述互惠

原则的适用是较为妥善的做法。 《会议纪要》的相关条文经审慎研究后形成，可以直接作为司法解释条文。
在此背景下，除前文所述的法律互惠审查标准外，仍有部分问题需进一步厘清。

（一）明确法律互惠适用的举证责任

对于法律互惠适用的举证责任，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会议纪要》没有加以明确。 有观点认为，考虑到

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一及司法实践的统一需要，法院应承担互惠关系是否存在的举证责任；①类似观点认

为，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１０ 条外国

法查明责任的规定，由中国法院依职权查明，同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供外国法；②也有学者认为，从平衡申请

人与被申请人的利益出发，应由被申请人对互惠关系存在与否承担举证责任；③另有观点认为，应由申请人

证明判决作出国与中国存在互惠关系，法院仅在无法查明时依职权查证。④ 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当事人承担

举证责任为主，中国法院可依职权查明为辅的方式。
１．当事人应承担互惠关系是否存在的证明责任

虽然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案件需考虑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但归结到案件本身，其仍是私法范畴内确定

当事人之间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案件。 根据罗森贝克所提出的“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应
当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⑤ 关于证明责任，根据以色列法律，反对执行外国判决的当事人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唐雨蒙：《“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司法实践的困境和出路———以互惠原则的适用为核心展开》，载《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与刑事审判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 ３０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下），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于呼和浩特，第 １１３３ 页。

参见沈红雨：《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若干疑难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５ 页。
参见马明飞、蔡斯扬：《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互惠原则：困境与破解》，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１ 页。
参见徐崇利：《经济全球化与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的互惠原则》，载柳经纬主编：《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８ 辑，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第 ７１ 页。
参见［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以德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为基础撰写》（第 ４ 版），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０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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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担不存在互惠关系的证明责任，在前文所述“以色列承认和执行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案”
中，被申请人提供了中国曾拒绝承认日本、德国判决的案例作为证据进行抗辩，但主审法官认为这两项裁定

的依据是日本、德国曾有拒绝中国判决的先例，与此案情况不同，也不能从中证明中国对于互惠关系认定的

明显倾向，所以不能否定中国与以色列之间互惠关系的存在。 《美国承认外国金钱判决统一法》２００５ 年法案

第 ３ 条新增了举证责任的规定，即申请人应当证明其申请承认的外国判决属于此法案的适用范围。 此外，美
国法学会曾在 ２００５ 年公布过“美国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联邦法”的建议稿，该建议稿将互惠关系重新列为

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之一，并在条文中明确了举证责任：判决债务人应当证明美国与判决作出国不存

在互惠关系，否则将认定互惠关系存在。① 但由于美国国内对于在此领域适用州法还是联邦法存在较大分

歧，国会最终并未提交相关议案，该建议稿也就此被搁置。
综合理论学说及相关域外实践，笔者认为，申请人主张判决应当以互惠为由得到承认和执行时，互惠关

系是作为其主张权利所依据的一项权利发生的事实，应由申请人证明中国判决在判决作出国可以得到承认

和执行，同时，被申请人应当承担双方不存在互惠关系的证明责任。 另外，判断两国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

时需查明的外国法律与冲突法中的准据法并不是相同的概念。 准据法是确定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

义务的特定的实体法律，②是审理案件实体问题所依据的法律。 而判决作出国有关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

法律，则是互惠关系审查时的一项依据，从性质上看属于事实证据而非法律依据。 法官需根据查明的法规内

容判断中国判决在该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可能性，并不援引该法律进行裁判，所以不能依照《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加以适用，③对于属于事实问题的外国承认和执行判决的规定，应当由当事人举证。
２．中国法院可依职权查明互惠关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９６ 条，法院可以对涉及可能损

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证据进行调查取证，这构成一般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规则的例外。 虽然承认和

执行外国判决是当事人私人利益的交锋，但不可否认互惠关系的认定的确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和国家利益，此
类案件审理更应秉持审慎、严谨的态度。 笔者认为，可以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的形式，在出现证明不能或对判决作出国相关法律当事人意见不同的情形时，赋予法院

依职权查明两国是否存在互惠关系的职权。
（二）建立合理高效的互惠原则配套审判工作机制

由于中国适用法律互惠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案件数量仍较少，法官审理相关案件时可参考的类案及资

料数量也有限，故应根据现实需求建立配套审判工作机制，以更好指引相关案件的审理。
１．形成互惠谅解或共识及互惠承诺国家清单

《会议纪要》第 ４４ 条以单独条款列明，中国法院应当对是否存在互惠关系逐案审查确定。 互惠关系认

定有适用顺序，涉及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国家众多，各地法院需逐案审查中国与判决作出国是否存在互惠

谅解或共识及互惠承诺。 由于此类国家数量有限且较为明确，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办案平台形成

一份国家清单或相关数据库，为各地法院进行查明工作提供更为便捷的查询渠道。 如案件涉及的判决作出

国在清单中，中国法院就可直接认定两国间存在互惠关系，进而审查是否有不予承认和执行的情形；如判决

作出国不在清单之列，则中国法院需以法律互惠标准审查互惠关系是否成立，省略前期查证时间，从而有效

提升涉外案件审理质效。
２．增强外国法查明创新机制应用

查明判决作出国法律是认定互惠关系存在与否的核心，当前许多法院建立了外国法查明机制，④与高等

院校或专业机构进行合作，提升外国法查明的准确性。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持续支持专业化外国法查明创新

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亚军、陈婉姝：《“一带一路”倡议下互惠原则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领域的适用》，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
学版）》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 页。

参见韩德培：《国际私法》（第 ３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０８ 页。
参见陈亮、姜欣：《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互惠原则的现状、影响与改进———从以色列承认和执行南通中院判决案出发》，载《法

律适用》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２３ 页。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汇聚五家域外法查明服务机构资源，建成域外法查明平台；上海海事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市

律师协会签署合作协议，上线外国法查明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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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应用，并以此为契机建立互惠原则适用的相关法律信息库，将目前已投入使用的外国法查明中心或平

台数据内容进行接入整合，对已查明的各个国家与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相关的法律进行汇编，收录进信息库

中，便于今后各地法院直接参考。 同时，也可以根据该信息库将中国已认定存在互惠关系的国家进行列表式

公布，对于存在谅解或共识互惠及存在互惠承诺的国家清单进行实时更新公示，便于法官进行审查。
３．多维度强化案例指导作用

案例指导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指导性案例，二是人民法院案例库。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功能，而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持续建设也对后续裁判产生指引作用。 法官进行案

件审理时，应先在案例库中进行类案检索，以获取办案参考。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选取有指导意义的互惠原则

适用案例进行发布，以其中法律互惠的具体适用、裁判文书的说理等内容作为司法实践的指引。 此外，可以

将《会议纪要》及未来可能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具象化解读，以指导互惠原则适用案件的

审理工作。 另外，在进行中国互惠原则案例检索时，笔者发现过往裁判文书中对互惠原则认定标准及理由的

阐述较少，通常简单表述为：“根据互惠原则，可以 ／不能认定中国与该国存在互惠关系。”除发布指导性案例

及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外，建议对说理清晰具体的相关裁判文书予以公开，这不仅有助于法官完善裁判文书

说理，也有利于外国法院在查询中国相关案例时理解中国互惠原则的适用。

五、结语

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是跨国民商事诉讼中实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关键。 在已明确法律互惠标准的当下，
应当及时明晰审查思路和审理方法，通过完善司法解释中的条文，明确审查标准和证明责任，辅以案例指导

等方式，不断提升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案件审理质量、效率和效果，进一步推动判决的国际流通，以司法实践

切实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支撑和服务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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